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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6月 25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并

增加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

追认子公司苏州市华扬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扬电子”）2022年 8-12月、

2023年度、2024年度及预计 2025年度与关联方朱炳生、宋桂英发生的租赁厂房

的关联交易，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三

次专门会议审议并获得全票通过。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经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的追认及 2025 年关联交易预计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朱炳生

住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宋桂英

住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

（二）关联关系

关联方朱炳生、宋桂英系公司副总经理巫少峰配偶之父母，巫少峰 2022年

8月被聘任为公司副总经理，因此，朱炳生、宋桂英 2022 年 8月起作为公司关

联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22年 8月至今，华扬电子向朱炳生、宋桂英租赁位于黄桥街道木巷村的

房产用于员工食堂、宿舍等，2022年 8-12月、2023年度、2024年度发生的租金



金额分别为 40.42万元、115.3万元、120.1万元。

（四）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5年预计

交易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度发生

金额

关联租赁
朱炳生、

宋桂英
租赁房产

参照市场价

格公平定价
130万元 61.25万元 120.1万元

二、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1、以上关联交易均因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而发生。

2、以上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执行，价格按以下方式确认：

房产租赁费用定价不偏离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的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

准，不偏离任何向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服务的价格，基于同一报价机制收费；华

扬电子租赁房产的价格是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的，交

易价格为正常的商业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

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业务正常经营的开

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由管理层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结合实

际业务发生情况与关联方签署具体交易协议，关联交易价格、收付款安排和结算

方式均将严格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约定执行。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系为华扬电子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有助于提升华扬电子整体运

营管理效率，提高华扬电子的市场竞争力，华扬电子与关联人签署租赁合同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租赁上述房产，有利于公司子公司华扬电子日常经营的稳定开展。另外上述

关联租赁费用占公司同期的管理费用及营业成本的比重较小、对公司当期营业成

果影响较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独立性也没有影响。

本次关联租赁协议的签署，系在双方既有合作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交易条款、



完善决策程序。公司已对相关历史交易情况进行复核，确认其遵循市场化原则，

未损害公司利益。未来，公司将严格遵循监管要求，确保关联交易管理的规范性

和透明度。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并增加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而产生，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价

格依据市场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属于正常交易行为，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并增加预

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追认日常关联交易并增加预计 2025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表决

合法。且交易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维护

了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和本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 2025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弘信电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6月 25日


